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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土地政策》 
 

一、 土地政策之研究必須探討土地的意涵，請問土地的意涵可以分為幾大類？在我國土地政策的決

策過程中，請問這些不同面向的土地意涵是否皆能夠公平的被對待，並進入政府的決策機制裡

面？試請評論之。（25分） 

答： 
(一)土地意涵： 

1.經濟生產要素 
2.獲利的重要資產 
3.環境生態的永續資源 

(二)評論： 
經濟掛帥的發展路徑，政府獨尊上述經濟生產要素及獲利資產的狹隘面向，透過意識型態的灌輸及法律制

度的設計，將許多其他面向的土地意涵排除在外，不允許其被納入為公共政策的考量內容。而所謂的公共

利益是純然由經濟成長的狹隘面向來予以界定，凡是與其思維相同者，必然是「理性」及「客觀」、及

「中立」；倘若不同，則是被冠以「不理性」、「主觀」、及「民粹」等負面形象，這完全不符合土地正

義的要求。 
 

二、 農舍興建成為社會嚴重關切的議題，監察院最近也因集村農舍及個別農舍的興建，分別針對內

政部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提出糾正。請問，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中，其糾正的理由為何？請敘述

並評論之。（25分） 

答： 
(一)政府於執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政策時，未能落實「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」之立法意旨，造成農

舍興建脫節失序。 
(二)農委會對於申請興建農舍者的資格條件，僅著重農業用地所有權人之審查，造成興建農舍多以居住為目

的，對於農舍興建不可與農業經營分離之原則，又缺乏審查機制，悖離立法意旨。 
(三)政府對已合法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，未能持續監督其後續使用情形，致使申請人進行二次施工，將原

供農業使用之農地，變更為附有田園造景或休閒設施之農舍，農業用地成為廉價建地，悖離農地農用之立

法意旨。 
(四)部分 89 年 1 月 28 日以前已取得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，將其持有之農地分次興建農舍，或僅申請興建一、

二坪大之簡易農舍，隨即銷售他人，藉以提高流通性及價格，致使農業用地移轉被扭曲、商品化，顯見現

行法令未臻周延完備。 
(五)政府於開放農業用地自由買賣後，對於違規農業用地之稽查與取締，從法律規範及至實際執行，一再退

守、便宜行事，致無法落實監督農地利用與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立法目標，洵有違失。 
(六)各地方政府未依規定將農業用地興建農舍之地號，確實註記於土地登記簿，致農業用地重複興建農舍之管

制機制徒具形式，內政部難辭督導不周之咎。 
(七)農委會及內政部對於各地農業用地興建農舍之數量、規模、分佈狀況及態樣等事項，缺乏相關統計資料，

導致未能掌握個別興建農舍所衍生之諸多問題，作為政策修訂及業務督導之參據，實有怠失。 
 

三、 地方政府財政問題嚴重，為了增加財政收入，部分地方政府採用區段徵收的手段，取得龐大的

「可供建築用地」，並在開發完成之後予以標售。請問，對於此種挹注地方財源的開發手段，

是否允當？理由何在？試請評論之。（25分） 

答： 
(一)標售價格屢創新高，不啻造成地價上漲。 
(二)未妥適規畫釋出區位、時序、速度、總量，違反都市成長管理精神。 
(三)未規範標售後土地開發型態，造成豪宅林立，中低收入住宅卻嚴重缺乏，社會福利嚴重損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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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未規範標售後土地開發時限，助長養地投機風氣。 
(五)不動產相關稅捐(地價稅、增值稅與房屋稅)之稅基偏離市價，稅制嚴重扭曲。 

 

四、 容積獎勵課題近來引起社會頗多關注，現行存在諸多有關容積率、獎勵容積的法規，請問這些

法規的名稱為何？各種獎勵容積的累加是否有上限的規定？「實設容積」有可能為「法定容

積」的幾倍？最後，試請綜合評論目前的容積獎勵政策。（25分） 

答： 
(一)例如：「都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」、「都市更新條例」、「都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」、「實施都

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勵辦法」、「台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-綜合設計放寬與容積獎勵」、

「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」、及各細部計畫給與之容積獎勵等。 
(二)相關評論 

1.都市容積缺乏容積總量管控機制，各式獎勵容積之累加竟無上限規定，致都市計畫法基準容積率(法定容

積率)制度名不符實，未能發揮成效。 
2.縣市政府以提高容積率、增設各種獎勵容積方式，滿足各方需求，中央主管機關控管工具不足，難以有

效管理。 
3.有關容積移轉之移出土地多屬道路用地，執行面存有偏差，另交易面缺乏公開透明之資訊平台，致真正

地主未獲公平待遇；高房價地區以及低密度發展區，易成為容積移轉、都市更新重點實施地區，對於真

正老舊地區或極需優先進行都市更新地區，反而較少實施，顯與容積移轉及都市更新之立法意旨未符，

相關機制顯有闕漏。 
4.各縣市都市計畫之公園、體育場所、綠地、廣場及兒童遊樂場五種用地面積，均不符都市計畫法規定，

開闢率亦不足，各縣市均漠視此問題，持續採行各項獎勵容積政策或發展容積移轉，放任容積累加無上

限之情事發生，嚴重影響都市均衡發展，中央主管機關督導不周，皆有疏失。 
 


